附件D第1頁

附件D
調解回覆書樣本

[沿用法律程序的標題]

	申請人：

	答辯人：

	申請人的律師：
	答辯人的律師：


1．
答辯人同意 / 不同意透過調解以解決所有相關的 [或其中指明部分的] 爭議1。[如果答辯人不同意，或祗同意就爭議的指明部分進行調解，請在本回覆書中述明原因，又或如認爲適合，可擬備陳述書列明有關原因或附加其他原因，由當事人或其律師簽署並放入信封中，然後把密封的陳述書附錄於本回覆書内2。]

2．
答辯人同意依據 [申請人所指定的規則] 嘗試進行調解。如果答辯人建議採用其他團體的規則，請加以註明3。
3．
答辯人同意 / 不同意委任 [調解員姓名] 負責主持調解。[如果答辯人不同意，則應註明建議由哪一名調解員負責進行調解，並提供其履歷以及估計聘用 [調解員姓名]所需的費用。] 

4.
答辯人同意 / 不同意在申請人所建議的場地進行調解。[如果答辯人不同意，則應註明建議在哪一其他場地進行調解，並估計租用有關場地所需支付的費用。] 
5.
答辯人同意 / 不同意申請人就調解費用和支出的付款安排所作的建議。 [如果答辯人不同意，則應述明其就費用和支出所持的立場。]
6.
答辯人同意 / 不同意申請人所指定的最低參與程度，足以符合在調解過程中作出充分嘗試的規定4。[如果答辯人不同意，則應述明其就最低參與程度所持的立場。]
7.
答辯人同意 / 不同意申請人所建議的展開調解程序的期限。[如果答辯人不同意，則應述明其就展開調解程序的期限所持的立場。]

8.
答辯人同意 / 要求 / 不同意把法律程序暫時擱置 [ ] 天，以待進行調解。[述明答辯人就暫時擱置法律程序所持的立場。]

9.
答辯人是否願意進行調解，視乎 / 不視乎有關法律程序是否獲准暫時擱置而定。
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[答辯人或其律師簽署]5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1  	答辯人如同意進行調解，應對申請人所提出的各項建議作出回覆。此外，如果申請人有意嘗試調解但沒有就“調解通知書”内第2至7段所列的事宜提出任何建議，答辯人應盡量就有關事宜作出建議。


2  	此份密封的陳述書的效力必須是“無損訟費以外的權利，祗限在爭論點涉及訟費的情況下才會由法庭查閲”， 並在信封上如此註明。如果陳述書的内容可能涉及受保密權涵蓋的資料，或適宜使用密封的陳述書。但註明其效力的陳述書必須送交其他各方。





3  	參考“調解通知書樣本”註腳2及3。


4 	參考“調解通知書樣本”註腳4。


5  	參考“調解通知書樣本”註腳5。





